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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於上市前，我們已與上市後將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各方訂立若干交易。該等本
公司上市後持續關連交易及一次性關連交易的詳情載於下文。

相關關連人士

蘇州康寧傑瑞由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徐博士擁有51.0%的股權。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蘇州康寧傑瑞於上市後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一次性關連交易

物業及設備租賃安排

主要條款

本集團已與蘇州康寧傑瑞訂立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
且自2019年6月1日起生效，據此，蘇州康寧傑瑞同意（其中包括）(i)就生物製劑的製
造及相關材料的儲存向我們租賃租自獨立第三方蘇州工業園區生物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的總建築面積約為2,235平方米的物業（地址為中國江蘇省蘇州市
星湖街218號生物納米園C23樓四層及五層）（「租賃物業」）；及(ii)就生物製劑製造向我
們租賃若干設施及設備，包括車間、儲罐以及水、蒸汽及生產氣體系統（「租賃設備」）
（統稱「物業及設備租賃安排」）。

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初始期限為自2019年6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且可按雙
方同意的條款續期，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江
蘇康寧傑瑞有權於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屆滿時進行續期（以蘇州康寧傑瑞與蘇州工業
園區之間訂立的租賃安排的有效條款及蘇州工業園區同意為準）。蘇州康寧傑瑞自蘇州
工業園區獲得同意向江蘇康寧傑瑞轉租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項下的租賃物業。根據蘇
州康寧傑瑞與蘇州工業園區訂立的租賃協議，雙方之間的租賃物業的租約將於2024年3

月1日屆滿及蘇州康寧傑瑞應擁有優先權將租約再續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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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乃(i)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ii)按公平基準
訂立；及(iii)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租金乃經參考（其中包括）同一地區類似物業的現
行市價、租賃物業的相應物業管理費、類似性質的設備租賃安排的現行市價及租賃設
備的相應折舊而釐定。

於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負債價值
（包括租賃付款的現值）為人民幣26.4百萬元。截至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
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須就物業及設備租賃安排應付蘇州康寧傑瑞的租
金增加，分別為零、人民幣9.8百萬元及人民幣25.0百萬元。

交易的理由及利益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一直使用租賃物業及租賃設備作生物製劑製造用途。重
新安置製造設施可能對我們的業務運營造成重大中斷及產生額外費用。有關續租乃具
成本效益，且對我們運營有益。由於(i)租賃設備位於租賃物業且針對租賃物業進行定
制；及(ii)蘇州康寧傑瑞與蘇州工業園區之間的租賃物業租約將於2024年3月1日到期，
且蘇州康寧傑瑞應享有優先權可將租約再續期五年，故我們自蘇州康寧傑瑞而非直接
自蘇州工業園區租賃該租賃物業。鑒於以上所述者，董事認為，有關安排符合本集團
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儘管如上文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物業
及設備租賃協議項下的擬定關連交易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不利影響，亦不會影響我們
的運營獨立性。詳情請參閱「與控股股東的關係－獨立於控股股東－運營及行政獨立
性－製造能力」。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本公司就自蘇州康寧傑瑞租賃的物業
於其資產負債表中確認使用權資產。因此，根據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自蘇州康寧傑瑞
租賃的租賃物業及租賃設備將根據《上市規則》被視為本公司的一項資本資產收購及一
次性關連交易。據此，《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申報、公告、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
准規定將不適用。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訂立下列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年度審閱、申報、公
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於下文作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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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許可安排

主要條款

作為籌備上市而進行重組的一部分，本集團已與蘇州康寧傑瑞簽訂資產轉讓及專
利實施許可合同，據此，蘇州康寧傑瑞同意（其中包括）將有關候選腫瘤藥物KN026、
KN046及KN035的已註冊專利及已提交的專利申請（「已轉讓專利」），出讓及╱或轉
讓予我們的附屬公司江蘇康寧傑瑞。有關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詳情，請參
閱本招股章程「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重組－境內重組－第1步：本集團業務重組」
一節。

為維護蘇州康寧傑瑞的已轉讓專利在腫瘤治療以外領域的權利及權益，並確保我
們將持有所有重大專利許可以開展我們的業務，江蘇康寧傑瑞及蘇州康寧傑瑞同意資
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項下的以下專利安排（「專利許可安排」）：

(1) 江蘇康寧傑瑞專利反向許可安排

根據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江蘇康寧傑瑞同意在免專利費的基礎
上向蘇州康寧傑瑞授予獨家及可轉讓的許可，可將已轉讓專利用於其於腫瘤治療
以外領域產品的研發及商業化，包括(i)腫瘤疾病的非治療領域再發預測，包括但
不限於診斷、預測診斷及再發預測；及(ii)非腫瘤疾病，自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
許可合同簽訂之日起永久有效（「江蘇康寧傑瑞專利反向許可安排」）。根據江蘇
康寧傑瑞專利反向許可安排，對於腫瘤治療以外領域，蘇州康寧傑瑞有權轉讓及
出讓已轉讓專利相關的權利、職責及義務，或向第三方授出已轉讓專利的分許
可，而無須尋求江蘇康寧傑瑞的同意。有關已轉讓專利的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
「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B.有關我們業務的其他資料－ 2.知識產權－ (b)專
利」一節。

(2) 蘇州康寧傑瑞專利許可安排

根據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蘇州康寧傑瑞同意在免專利費的基礎
上向我們授予獨家及可轉讓的許可，以將包括PD-L1及CTLA-4抗體序列在內的
已註冊專利及已提交的專利申請（包括專利申報權）（「許可專利」）用於腫瘤治療
的研發、製造及商業化，自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簽訂之日起永久有效
（「蘇州康寧傑瑞專利許可安排」）。根據蘇州康寧傑瑞專利許可安排，對於腫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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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領域，江蘇康寧傑瑞有權轉讓及出讓許可專利相關的權利、職責及義務，或向
第三方授出許可專利的分許可，而無須尋求蘇州康寧傑瑞的同意。有關許可專利
的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B.有關我們業務的其他資
料－ 2.知識產權－ (b)專利」一節。

交易的理由及利益

如本招股章程「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重組－境內重組－第1步：本集團業務
重組」一節所披露，蘇州康寧傑瑞及本集團同意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項下的
專利許可安排，以確保本公司及蘇州康寧傑瑞雙方可分別於腫瘤及非腫瘤治療的研發
及商業化中充分使用已轉讓專利及許可專利，而不會在有關專利及專利應用的許可範
圍及專有權方面產生重疊。因此，於重組後本集團持有所有相關重大資產、專利權及
許可以開展主要業務。我們作為江蘇康寧傑瑞專利反向許可安排的許可人及蘇州康寧
傑瑞專利許可安排的被許可人與蘇州康寧傑瑞作為江蘇康寧傑瑞專利反向許可安排的
被許可人及蘇州康寧傑瑞專利許可安排的許可人的身份相輔相成，互惠互利。因此，
董事認為該等安排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專利許可安排的期限超過《上市規則》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一般允許的三年期限。
董事認為，專利許可安排的期限符合生物技術製藥行業具有類似性質的協議的一般商
業慣例，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因為：(1)專利許可安排的永久期限可
為我們取得長期專利使用權，因而避免給我們的業務及經營帶來不必要的中斷；(2)專
利許可安排構成籌備上市而進行重組不可或缺的部分，且使蘇州康寧傑瑞及我們能夠
在各自的業務上獨家使用該等專利；(3)於釐定資產轉讓及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總對價
時，已計及專利許可安排的條款及對價；及(4)根據灼識諮詢報告，該等安排的各方將
有關專利的不同方面用於不同目的類似安排並不少見。

經考慮(i)上文所述董事的考慮；及(ii)聯席保薦人均不知悉任何指明長於三年期
限的專利許可安排屬不合理的事項，聯席保薦人認為，長於三年期限的專利許可安排
符合一般商業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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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規定

由於專利許可安排下授予的許可乃在免專利費的基礎上授予，因此專利許可安排
下的交易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年度審閱、申報、公告、通函及獨
立股東批准規定。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於上市後，下列交易將被視作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申報、年度審
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八A章合資格作為尚未有收益的生物科技公司於聯交所上市，故《上市規則》第14.07

條下的收益比率並非本節所列相關持續關連交易規模的適當衡量方法。作為替代，我
們根據本集團研發及行政事宜開支總額進行百分比測試（「開支比率」）。

根據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獲取輔助服務及公共設施

主要條款

根據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蘇州康寧傑瑞同意向我們提供設施維護的輔助服務，
該等服務由蘇州康寧傑瑞的若干支援人員於租賃物業上提供（「輔助服務」）。此外，我
們亦需於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期限內向蘇州康寧傑瑞支付公共設施（水電等）費用。

定價政策

根據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我們就提供輔助服務及公共設施費用應向蘇州康寧傑
瑞支付的總費用乃根據以下各項釐定：(i)提供輔助服務的人工成本，該金額乃參照提
供類似服務的人工成本現行市價釐定，而人工成本由本集團按權責發生制結算；及(ii)

租賃物業產生的公共設施（水電等）費用。

上述費用應由本集團按季度以現金支付及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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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理由及利益

於往績記錄期間，蘇州康寧傑瑞一直就生物製劑製造向我們提供輔助服務。當前
安排的任何變動均可能對我們的業務運營造成重大中斷及產生額外費用。因此，董事
認為，有關安排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有關董事對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
項下的擬定關連交易的意見，請參閱上文「一次性關連交易－物業及設備租賃安排－
交易的理由及利益」一節。

過往交易金額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就於租賃物業提供輔助服務及公共設施費用所產
生的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不適用 1,116 719

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項下提供輔助服務的費用及公共設施費用的建議年
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3,395.0 5,821.2 5,821.2

建議年度上限乃基於上述相同基準估計，包括(i)參考我們歷史需求的與提供輔助
服務有關的估計人工成本；及(ii)參考我們過往消耗量的估計公共設施（水電等）費用。

截至2019年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增加乃由於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
的期限自2019年6月1日開始，因此，僅包括2019年的後七個月及2020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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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規定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計算的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除外）中的最高
者將高於5%，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項下獲取輔助服務及公共設施的相關交易為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之持
續關連交易。

總技術服務協議

主要條款

本集團與蘇州康寧傑瑞訂立總技術服務協議（「總技術服務協議」）（自2019年6月
6日生效），據此，我們將於協議期限內按要求向蘇州康寧傑瑞提供生物製劑製造服務
（「製造服務」）。製造服務包括(i)製造符合GMP的生物藥成分；及(ii)包裝無菌藥物產
品。總技術服務協議的初始期限從總技術服務協議日期開始至2021年12月31日為止，
可由雙方一致同意予以續期，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規定。

總技術服務協議為框架協議，為其中所述關連交易的運作提供機制。蘇州康寧傑
瑞應至少於預期生產開始日期前兩個月通知我們製造服務的任何要求。雙方應就製造
服務的每項要求訂立單獨協議。根據總技術服務協議，倘我們認為我們的製造能力不
足以履行該等所要求的服務，我們有權拒絕提供或推遲為蘇州康寧傑瑞提供製造服務。

定價政策

根據總技術服務協議，蘇州康寧傑瑞向我們應付的服務費乃經公平協商後並參
考(i)服務性質及(ii)提供類似服務的鄰近現行市場費率釐定。製造服務的服務費載列如
下：

(i) 製造符合GMP的生物藥成分的服務費為每批人民幣3,585,900元。擬製造的
生物藥成分每批不得超過1000L；及

(ii) 包裝無菌藥物產品的服務費為每批人民幣90,000元。擬包裝的每批藥物產
品不得超過20,000種項目。

上述服務費不包括蘇州康寧傑瑞將在製造服務開始之前提供的原材料成本。該等
服務費將由蘇州康寧傑瑞在交付製造服務後的45天內支付及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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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理由及利益

於重組前，我們的主要運營附屬公司江蘇康寧傑瑞為蘇州康寧傑瑞的附屬公司，
因此我們對其需求及要求十分熟悉。訂立總技術服務協議以及物業及設備租賃協議，
以避免任何可能導致我們及蘇州康寧傑瑞製造運營中斷的生產設施重新安置或現有安
排更改，對蘇州康寧傑瑞及我們屬互惠互補。根據總技術服務協議，倘我們認為我們
的製造能力不足以履行所要求的服務，我們有權拒絕提供或推遲為蘇州康寧傑瑞提供
製造服務。該等安排使我們能夠充分利用我們的生產能力並為本集團創收。董事認為
根據總技術服務協議擬向蘇州康寧傑瑞提供製造服務將使本集團獲益。

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向蘇州康寧傑瑞提供任何製造服務。

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總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服務費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810.0 19,009.5 18,559.5

總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服務費的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以下各項進行估計：(i)上述各
類製造服務的固定單價；及(ii)蘇州康寧傑瑞經考慮其產品管線的情況及進度以及未來
三年的藥物開發計劃後對各類製造服務的預估需求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相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
上限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i)總技術服務協議的期限自2019年6月6日開始，因此僅包括
2019年的後七個月及2020年全年12個月；及(ii)根據目前的進行中項目數量及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項目估計進度，蘇州康寧傑瑞對製造服務的預計需求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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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規定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計算的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除外）中的最高
者將高於5%，總技術服務協議項下交易為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
年度審閱及公告、通函以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之持續關連交易。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豁免申請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2)條，「－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分節下的各項交
易將構成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之關連交易。由於上文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預期將按經常性及持續基準繼續進
行，因此董事認為，遵守上述公告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將並不可行，會給我們增
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並為我們帶來過重負擔。因此，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
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授予我們豁免遵守涉及上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此外，我們確認我們將遵守與須予披露及不獲豁免持續
關連交易有關的《上市規則》。如日後《上市規則》有任何修訂，令本招股章程所述持
續關連交易受到較截至最後可行日期適用的規定更為嚴格的規定規限，本公司將在合
理時間內立即採取措施，以確保遵守該等新規定。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上述持續關連交易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
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對我們而言屬更佳的商業條款訂立並將按此進行，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ii)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確認

聯席保薦人認為上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已就該等交易尋求豁免）乃於本集
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